2021年首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推动首都志愿服务事业和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根据《2021年首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实施方案》，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2021年首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以下简称“项目大赛”)坚持专业、创新、公正、规范的原则，按照公开征集、三级评审、支持提升等环节进行。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评审机构
第三条 项目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 
项目大赛组织委员会负责大赛筹备运行工作的总体规划、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各团区委牵头建立区级项目大赛组织机构。 
项目大赛评审委员会统筹负责参赛项目的各环节评审工作。下设市级、区级两级评审小组。 
评审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各评审环节进行监督。 
第四条 项目大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京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第三章 项目申报
第五条 参赛项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遵守法律法规，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公益事业，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自愿向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 
2.申报项目正在实施且已实施时间不少于4个月，项目单个实施周期在志愿北京平台记录时长不低于50小时。 
3.申报类别主要包括：文明实践、服务民生、社会治理、文化教育、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卫生健康、安全应急、其他领域等10类别： 
文明实践：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组织志愿者开展传播科学理论、宣讲党的政策、培育主流价值、丰富文化生活、深入移风易俗等方面的志愿服务项目。 
服务民生：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疏解社会矛盾、以长者、残疾人、妇女儿童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在生活照料、社区服务、精准扶贫等方面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 
社会治理：围绕社区及周边服务点，以社会治理等为主要内容，开展文明出行、邻里守望、法律咨询与援助、食品药品安全、禁毒等方面的志愿服务项目。 
文化教育：围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等所开展的文化传播、文艺指导、人才培养、公共文化教育和旅游咨询等方面的志愿服务项目。 
国际交往：围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在促进国际间合作、交流交往，服务国际语言环境建设，以及在京举办的大型活动保障等领域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 
科技创新：围绕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创客创业等与科技创新领域有关的志愿服务项目;将新技术积极应用到志愿服务的项目。 
生态文明：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节水护水、垃圾分类、保护动植物、绿色生活、低碳环保等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 
卫生健康：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提高健康水平，改善健康公平为重点，在恤病助医、健康促进、无偿献血、疫情防控、应急救护、心理干预等方面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 
安全应急：围绕公共安全和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在社会治安、网络安全和隐患排查、风险评估、应急救援、人道救助、善后恢复等方面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 
其它领域：以上类型不能涵盖的志愿服务项目。 
4.原则上往届全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项目及2019年以后的北京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项目不再申报。 
第六条 申报主体。在“志愿北京”平台注册且无不良记录的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均可申报。 
第七条 申报方式。各申报单位需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志愿北京”平台进行参赛填报。同一申报主体不允许重复申报服务项目，如发现参赛项目重复申报，以最前申报的项目为准。
第四章 评审环节设置
第八条 项目大赛设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 
第九条 初赛由各区级项目大赛组织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自行组织实施，区级评审小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择优推报参加复赛。评审监督委员会对初赛进行督导。 
第十条 复赛、决赛由项目大赛组委会负责组织实施，由市级评审小组进行评审，评审监督委员会对各评审环节进行监督。 
第五章 政策支持
第十一条 项目大赛组委会向获奖项目颁发证书并在志愿北京平台进行标注。 
第十二条 推荐获奖项目参加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五个100”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先进典型的评选。 
第十三条 择优推报获奖项目参加全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评选。 
第十四条 以适当形式对获奖项目进行培育指导，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编入《北京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手册》，纳入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库，并以适当形式进行宣传推介。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评审监督委员会按照职责对项目大赛各环节评审工作进行监督。
第十六条 申报参赛项目及其团队核心成员中存在以下任一情况的，由项目大赛组委会取消其参赛资格： 
1.提供虚假信息的; 
2.违法、违纪问题或不当行为的; 
3.涉嫌影响公正评审的。 
第十七条 项目大赛评审结束后，对获奖项目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各级项目大赛组织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获奖项目及其组织的日常监督、跟踪服务和联系合作。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项目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 2021 年 3 月 5 日起执行
